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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

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融资支持子公司天津地区项目运营及发展，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亿城山水”）与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百年人寿”）三方签订《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增资本认购暨

增资协议》、《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增资本认购暨增资协议之权

益保障协议》等协议，约定百年人寿拟对天津亿城山水增资人民币 115,000万元

人民币，该增资基于公司合计 80,000万元债权转股权增资天津亿城山水为前提，

百年人寿增资后公司仍为天津亿城山水控股股东，百年人寿投资期限为五年，每

年收取约定固定投资收益，五年到期后由公司以百年人寿实缴出资余额回购百年

人寿所持有的天津亿城山水全部股权。 

百年人寿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且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2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天津亿城山水的基本情况 

（一）天津亿城山水概述 

公司名称：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红桥区西青道 84号办公楼 5层 529号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欣 

注册时间：2009年 11月 27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投资、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装修；从事广告业务；房屋租赁；酒店管理。（国家有专

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本次增资前，天津亿城山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合并其财务报表。 

天津亿城山水将所持有的虹都中心 1、2 号楼商业 1-4 层（未售部分）及虹

都中心 3、4 号楼写字楼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天津红桥支行，抵押期限为 4 年，

抵押到期日为 2017年 6月 12 日。 

天津亿城山水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不存在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天津亿城山水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RMB 

项目 
2013 年度 

（经审计） 

2014 年度 

（经审计） 

2015 年度 

（经审计） 

2016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04,956,435.00 1,114,973,683.00 887,546,742.00 250,138,155.57 

营业利润 96,912,475.78 170,977,450.42 129,073,909.46 22,105,319.92 

净利润 80,005,882.86 127,837,768.99 96,764,373.51 16,896,164.29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567,560,010.55 2,400,831,360.31 2,216,510,998.10 1,954,684,570.35 

总负债 2,116,726,251.62 1,822,159,832.39 1,541,075,086.67 1,522,352,504.63 

净资产 450,833,758.93 578,671,527.92 675,435,901.43 432,332,065.72 

三、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号诺德大厦 21、22、23层 

注册资本：779,48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何勇生 

注册时间：2009年 6月 1 日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名称 持股比例 

大连万达集团有限公司 11.55% 

大连融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26%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26% 

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 10.26% 

江西恒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26% 

大连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26%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10.26% 

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26% 

前述投资者百年人寿为公司非关联方，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增资方式：现金； 

增资金额：115,000万元。 

四、本次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增资本认购暨增资协议》 

1、认缴新增资本数量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拟以货币形式认缴天津亿城山水新增资本

115,000万元，作价依据为经本次增资协议各方适当协商，每 1元新增资本的认

购价格为 1元。 

2、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交易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交割后，天津亿城山水股权结构如下表所

示：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金额（万元） 



3、生效 

本增资协议于各方盖章及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当

日成立，并经海航投资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增资本认购暨增资协议之权

益保障协议》 

1、百年人寿投资期限：5 年。 

2、百年人寿投资收益 

百年人寿按约定每年度收取固定投资收益，收益率为 6.95%。 

3、百年人寿增资用途 

百年人寿本次增资款用途用于天津亿城山水开发建设的天津亿城堂庭项目

支付项目工程款、项目装修运营、招商引资、归还对外借款等款项以及经百年人

寿书面同意的其他资金用途。 

4、百年人寿投资退出 

（1）投资期到期退出方式 

协议约定的百年人寿投资到期之日，天津亿城山水继续存续的，公司无条件

回购百年人寿所持有的天津亿城山水全部股权份额，回购金额为百年人寿对天津

亿城山水的全部实缴出资余额及天津亿城山水对百年人寿的全部应付未付投资

收益，且百年人寿无条件同意按约定方式及程序回购。 

（2）天津亿城山水破产清算时退出方式 

在天津亿城山水发生破产、解散、清算等情形时，百年人寿相对其他股东有

优先清偿权，清偿金额为截至清算分配日百年人寿对天津亿城山水的全部实缴出

资余额加上截至本协议约定的百年人寿投资期到期之日当日计算的天津亿城山

水对百年人寿的全部应付未付投资收益（以下简称“优先清偿额”）。如百年人

寿从天津亿城山水实际取得的剩余财产价值低于优先清偿额时，海航投资应于天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06% 120,00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8.94% 115,000 

合计 100% 235,000 



津亿城山水清算分配完毕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对前述破产清算差额款承担补足

义务。 

（3）发生提前回购情形时的退出方式 

当发生如下任何情形之一时，百年人寿有权停止向天津亿城山水支付百年人

寿本次增资款项；当如下情形之一发生后三十个工作日仍未解决或未得到百年人

寿豁免时，百年人寿有权要求海航投资提前回购百年人寿所持天津亿城山水的全

部股权份额。回购全部股权份额的价格为截至本协议约定的回购款项支付日当日

计算的百年人寿对天津亿城山水的全部实缴出资余额及天津亿城山水对百年人

寿的全部应付未付投资收益： 

①天津亿城山水发生本协议约定的破产、解散、清算或视同清算事件中任一

事件； 

②百年人寿从天津亿城山水实际取得的投资收益低于该期投资收益，且海航

投资未按期足额支付该期投资收益差额款，并且逾期时间超过十日的； 

③海航投资未按本协议约定按期、足额支付破产清算差额款的； 

④公司发生本协议约定的在 2017至 2021年度期间，公司任一连续 3个年度

每年度的 EBITDA 实际金额均低于与该年度对应的本协议约定的该年度 EBITDA

最低金额的情形； 

⑤海航投资或天津亿城山水未按照约定用途使用百年人寿本次增资款项，或

在未事先取得百年人寿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将百年人寿本次增资款项用于约定之

外的其他用途； 

⑥海航投资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示将不履行/或不按时足额履行增资协议

及/或本协议的，包括但不限于海航投资对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回购、差额补足条

款的效力提出异议，或海航投资向任何政府机关、司法机构或仲裁机构提出认定

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回购、差额补足条款为无效、部分无效或被撤销的主张；  

⑦海航投资出现经营不善、财务状况恶化或其他导致其不能正常经营或无法

存续的情况，或者（被）申请破产/重整/和解、发生被托管（接管）、分立、（被）

合并（兼并）、（被）收购重组、（被）申请停业整顿、申请解散、进入清算程



序、被撤销、（被）申请破产/和解/重整、重大资产转让、停产、歇业、被有权

机关施以高额罚款、被注销登记、被吊销营业执照、涉及重大违法违规或者重大

法律纠纷且严重影响海航投资履约能力，或造成海航投资无法履约、生产经营出

现严重困难或财务状况恶化任何一种且严重影响海航投资履约能力或造成海航

投资无法履约的； 

⑧海航投资被证券交易所予以“退市警示风险”，即海航投资股票简称前被

冠以“*ST”字样； 

⑨海航投资或公司违反增资协议、增资协议附件中约定的任何陈述、保证与

承诺内容以及所做声明、承诺或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故意使人误

解的; 

⑩海航投资或天津亿城山水所提供的任何文件、资料、报表和凭证等存在虚

假、无效、不完整或不真实的情况，或其所提交的复印件与原件不相符，未能真

实准确地反映海航投资或天津亿城山水在该报告年度内的财务状况等； 

⑾其他可能影响增资协议及/或本协议的有效性、可执行性、对海航投资财

务状况或其履行增资协议及/或本协议项下义务的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5、人员派驻及公司治理 

天津亿城山水董事会由 3 人组成，海航投资有权委派 2名董事，百年人寿有

权委派 1名董事，但在签署增资协议时公司届时任职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不变。 

天津亿城山水设 3名监事，由海航投资委派 2名，百年人寿委派 1名。 

6、增信措施 

（1）保证人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实业”）同意为海航

投资履行增资协议、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承担本息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主要交易协议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具体保证事项以百年人寿、天津亿城山水、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方签

署的《保证合同》为准。 



（2）天津亿城山水同意为海航投资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提供资产抵

押担保，抵押物为天津亿城山水的项目写字楼、商业地产等。具体担保事宜以天

津亿城山水与百年人寿签署的《抵押担保合同》为准。 

（3）增资协议约定的交割日后，海航投资以其持有的 51.06%公司股权（对

应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000 万元）出质给百年人寿作为海航投资履行本协议项

下义务的担保，质押期限为股权质押期限自质权设立之日起至被担保的主债权诉

讼时效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具体担保事宜以海航投资与百年人寿签署的《股权质

押合同》为准。 

7、协议生效 

于各方盖章及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当日成立，并

经海航投资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增资的情况说明 

百年人寿拟对天津亿城山水增资人民币 115,000万元人民币，投资期限为五

年，每年收取增资金额约定固定投资收益，五年到期后由公司以百年人寿实缴出

资余额回购百年人寿所持有的天津亿城山水全部股权。本次增资为公司融资需要，

可为公司的战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提供进一步

发展的空间。 

公司如不放弃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且维持原持股比例所需出资金额为

115,000万元。为保证公司对天津亿城山水的控制权，经百年人寿与公司双方公

平磋商后确定增资金额，暨公司本次的融资额度，上述额度在合理区间范围内。 

六、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天津亿城山水仍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不会导

致本公司失去对天津亿城山水的控制权，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

响。 

七、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年 1月 2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百年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子公司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百年人寿进行本次增资，并同意公司放弃行使优先认缴出资权。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姜尚君、马刃、杜传利关于百年人寿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

亿城山水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增资为公司融资需要，可为公司的战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提升公

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提供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2、为保证公司对天津亿城山水的控制权，经百年人寿与公司双方公平磋商

后确定增资金额，暨公司本次的融资额度。上述额度在合理区间范围内，不存在

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海航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依法回避了对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

并取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会议形成的决议程序合法有效。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增资本认购暨增资协议》； 

4、《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增资本认购暨增资协议之权益保

障协议》。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